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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已于一九六零年八月四日公布。因为它关系到我国
将来的教育和文化，自然引起全国每一人士的关注。作为国民的一份子，我们
义不容辞的要发表一些意见。首先，我们应该很明白的表面我们的立场： 

 

我们是以效忠的态度，爱国的立场，以整个国家文化为出发点，对于这份报告
书，从原则方面发表一些意见。我们所欲争取的问题，决不是因为它牵连到某
一部份的生计，而是因为它关系到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也就是建立我们
马来亚人的马来亚文化。我们的血统，虽然是华人的血统；但是，我们是马来
亚华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也将死葬于斯，我们是马来亚联合邦的公民，
我们对于我们的联合邦，只有独一不二的效忠。就因为我们效忠我们的马来
亚，我们更迫切的盼望我们光辉灿烂的马来亚文化，能够早日建立。因此，我
们讨论华文教育的问题，是马来亚华文教育的问题。在新加坡，甚至于在整个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中，也许也有华文教育的问题，但是，那不是马来亚的。这
其间便有差异。 
 

马来亚华人争取马来亚的华文教育，有时候，不免会导入一种误解，那就是华
文是中国的，在马来亚争取华文教育，易于被人解释成为对于马来亚不效忠。
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十分遗憾的事。如果我们将英文一比，那就十分明白了。目
前，我们马来亚是用英文作为官方语言的，印度也是用英文为官方语言，都不
曾因用英文而牵涉到国家的效忠问题去。 
 
也许由于马来亚的若干共产党人和颠覆份子是受过华文教育和运用华文的，因
而有人有意或无意的把马来亚的华文教育问题拖到这个可怕的问题方面去，其
实，共产主义的问题是国际性的，华人和华文都不是问题的本身；因为英国
人，印度人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有信服它的；而它的华文宣传品不过是
千百种文字工具之一而已。 
 
因此，在我们陈述我们的意见之前，我们愿意再申述： 
 
我们是马来亚的忠实的公民，为了我们国家文化的将来，忠心的诚恳的提出这
份备忘录。 
 

 



二二二二、、、、    华文教育与马来亚文化华文教育与马来亚文化华文教育与马来亚文化华文教育与马来亚文化    
 
关于华文教育对于建立马来亚文化之重要，我们只须在此引述一九五四年三月
卅一日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的《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育问题备忘录》中的
几段，便很明白了。 

“华文教育及文化，对未来之马来亚国文化可作之贡献，其价值不但华人本身
明瞭，即其他人士亦可见之。” 

“凡有智虑之马来亚人，均认为将来马来亚国之欲塑造成其自己独特之文化，
则必须吸收如中国与印度之伟大文明，同时亦不忘西方之文化，熔于一炉乃
可。” 

“在此塑造文化之工作中，教育将负有其重大之使命焉。然而西人，华人及印
人文化之能汇合与同化，实非有赖西人、华人及印人之文字不为功。是则取缔
本邦华文及印文教育，乃无异从马来亚人手中夺去估量及同化伟大之华、印二
文化之工具”。 
 
基于上面所引述的，我们很容易获得一个结论：那就是华印文如果在本邦消
失，便是本邦建立国家文化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例如：英联合王国的民族，也
许比我们还要复杂。英文虽然已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因为文化的关系，英联合
王国仍旧鼓励境内威尔斯民族学习威尔斯语言。教育部所发表的，有关威尔斯
教育的文件或报告书之类，都是用英文和威尔斯文两种文字。一九五三年英联
合王国教育部出版之中央咨询（威尔斯）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威尔斯文及
英文在威尔斯学校中之地位》的绪论中，第三段最后有下列数语：“本委员会
经过考虑之后，已深信高尚之威尔斯文化乃与威尔斯语文，密切而深厚的联在
一起，同时，也深信文化不能脱离语文而独存。无论威尔斯文消失是否为英国
的损失，正如伊利诺先生所说：威尔斯文化之消失将是无可弥补的。” 
 
瑞士的罗曼文，原是极少民族的文字；而且它的本身又很复杂。但是瑞士仍承
认它是官方语文之一。这决不是基于政治的或民族的理由，而是由于它代表一
种文化。 
 
加拿大的采用英文和法文为两种官方语文，也是不愿意牺牲其中的一种文化。 
 
文字是与文化相联的。文字的统一并不是一定导致国家的统一，多种文字也不
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多种文化的融和，自然会构成一种新的，更丰富的，更美
丽的文化，华文教育可以发扬华文文化，华文文化必可加丰马来亚文化。我们
是多么热忱而迫切的希望我们的独立的马来亚文化，能够早日建立。 



三三三三、、、、    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    
 
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的第一段，便引述了当时政府所指定的工作纲领: 

“审查现行马来亚联合邦教育政策，建议必需改革或修正，以建立一种为全联
合邦人民所能接受之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俾满足其需要，及促进其文化、社
会、经济及政治之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注意使马来语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之
意向，同时维护及协助居住本邦其他民族之语文及文化之发展”。 
 
这虽是独立前的政府所规定的，却是公正、开明而且正确的。它列举了三个原
则： 

（一） 建立一种为全联合邦人民所能接受的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俾满足其需
要，及促进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 

（二） 使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 

（三） 维护及协助居住本邦其他民族之语文及文化发展。 
 
第二第三两个原则，更列入我国的宪法。这就是我国宪法第一五二条。 
 
“照我们看来，一九五六年委员会，成功地建议了一项在其范畴内与目的方面
是国家性的教育政策，而同时又能维护及协助存在于本邦的各种文化”。 

上面所引述的，是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第十三的原文。我们也是同意
的。 
 
我们对于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的全部内容，只有它的第十二条，认为有不妥
之处。那就是“最终目标”： 

“本委员会更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终目标，必须集中各民族儿童于一种全
国性的教育制度之下，本邦国家语文乃主要之教学媒介。然本委员会亦承认：
达到此种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渐推行”。 
 
如果全国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为国语，那么，居住本邦的其他民族的语文及文
化之发展，便无法维护及协助，那是建立国家文化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推行巫
语为国语，也无须以它为各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我们可用巫语为通用的语
言。我们很欣幸的是：当政府接纳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以它为原则而制定
一九五七年教育法令时，不曾提出这不必要的“最终目标”。 
 
 



依一九五七年教育法令第三条，我国的教育政策为： 

“联合邦之教育政策乃在建立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能为全体人民所接受，
以满足人民之需要；就整个国家而言，以增进人民之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
之发展；立意以马来语为国语，但同时保持并维护本国境内除马来人以外之其
他各民族之语文及文化”。 
 
立意以马来语为国语，是任何一个马来亚公民都承认的原则。维护其他民族的
语言文化，也是每一个公民的意向。推行马来亚语为国语，更是教育部长的责
任。一九五七年教育法令第五条，已有明白的规定。 

“部长之职责在确保联合邦之教育政策之有效执行，包括以国语为教学媒介之
教育机关之逐渐发展在内”。 
 
推行国语是应该逐渐发展以国语为教学媒介之教育机关，而不是把现存之各种
非以国语为教学媒介之学校——在目前，所有学校均已教授国语——全部改变
其主要教学媒介。 
 
在国语已成为各学校之必修科之前提下，教学媒介并不成为教育政策中一个重
要的问题。因为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各种语文学校的存在早已成为事
实；而且它们对于整个国家文化的贡献，均有不可磨灭的光荣记录。在目前，
在将来，它们的重要性有增无减。 
 
因此，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对于教学媒介语问题，有下列正确的见解。原报
告书第十三段（C）条为： 

“设立準国民中学，有如本报告书第六章之提议。所有此种学校，均采用共同
课程，并准备参加共同考试。至于在此种学校的，应用何种语文为教学媒介之
问题，则非首要，因在本报告书第十章中，已建议一种以上之语文，作为教学
媒介。各校之课程中，上有充份伸缩性，俾各校得特别之、注重个别之马来亚
语文及文化。所有準国民中学，均得享受划一之津贴金”。 
 
这段所提出的，有两点： 

（一） 可用一种以上的语文，为教学媒介；因为饿哦教学媒介问题，并非首
要。 

（二） 所有学校，必须采用共同课程，参加共同考试。在各校课程中，应具伸
缩性以发展各别之语文与文化。 

 



我们非常同意这些原则。我们尤其称颂一九五六年教育委员会诸位委员的明智
与眼光的远大他们更进一步提出了第七二段： 

“……本委员会无理由更改华文中学之采用华文为一般之教学媒介……本委员
会亦不反对在中学学习三种语文，或在同一学校的，采用一种以上之语文为其
教学媒介”。 
 
我们想趁此作一点说明：那就是为什么仍有许多华文中学不曾接受改制，成为
準国民中学，以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 
 
我们拥护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所提出之準国民中学的原则。我们很遗憾地要
指出一件事实：行政当局在执行该项报告书时，曾无理地给予华文中学改制的
阻难，那就是考试媒介语文的问题。 
 
这份报告书提出共同课程内容和共同考试，同时也否定了教学媒介语的单一
性。多种教学媒介语的原则，已经被承认之后，无庸争辩的，考试媒介必须即
是教学媒介时所用的媒介，这是合乎逻辑的常理。就是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报
告书，也完全同意这论点。我们翻看它的第一七六段，即可明白。 
 
不幸的是目前为止，它所提出之共同考试——即初级教育文凭考试与高级教育
文凭考试，均系用英文为媒介。华校改制之后的準国民中学，学生只准参加此
种考试。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而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华校改制的準国民中学
的学生，也是不可能接受的。 
 
教育部同时又举办了华文中学后期升学考试。选考的科目和题目的内容，都和
初级教育文凭相似，是用华文为媒介的。但只把它当作一种测验程度的标准，
故意去抑低它的价值。 
 
在这种情形之下，华文中学索然有意，也就无可能立刻改制了。 
 
我们原来还在期待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委员会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给予
检讨，然后作合理的更改，使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中所提出的政策和原则，
能够圆满而愉快的实行；那知道教育检讨报告公布，几乎完全推翻了原有的一
切。在失望之余，我们只得强烈的抗议：我们坚决反对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报
告书。 
 
 



四四四四、、、、    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报告书    
 
我们细读一九六零年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认为有存意消灭华文教育之企
图，它不但违背一九五六年教育报告书所提出之“同时维护及协助本邦非马来
语文及文化之发展”之基本精神，且与我国宪法第一五二条旨意，背道而驰。 
 
我们从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及第十六诸段看
来，对于一九五六年报告书所建议的国家性教育政策；四种主要语文初级教育
得到全部津贴；家长可以擅自选任一种媒介语学校为其子弟就读；编排共同课
程及时间表，通过不同教学媒介，用相同的方法，学习相同的东西，以培养马
来亚国家观念等项，都是表示推崇和赞成的。 
 
但是，在它的第十八、第十九及第二十诸段中，却又矛盾而强词夺理的提出了
下列三点： 

（一） 实行一种意在培训国家意识及使巫语为本邦国语的教育政策，与在以公
款支付的学校中长久推行语言及民族差异，是互相矛盾的。 

（二） 在由公款支付的中等学校中，必须利用两种官方语文之一为媒介，并以
利用过于教学为最后之目标。 

（三） 在一个真正国家性的教育政策之范畴中，欲满足国内每一个语言文化集
团的个别要求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推行语言及民族差异”？在我们的国度里，语言及民族的差
异，是无法消灭的既存事实。我们可以使全国的非巫人能够运用巫文，但我们绝不
可能把所有的的非巫人变成为巫人。因此，非巫人只要同时学习国家语文时，用母
语母文去作教学媒介，绝不会与培养国家意识与推行国语发生冲突。我国的官方语
言中，有一种是英国的语文，并非我国某一部份人的母语母文，对于我国国家意识
之建立，是没有妨碍的；在前面，我们已一再说明。 
 
至于要满足每个语言文化集团的个别要求问题，我们应该指出：那些个别的要求是
什么？合理不合理？可不可能满足？ 
 
如果他们的要求只是“以母语母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通过共同课程与时间表，以
建立国家意识，再以教学媒介为考试媒介，通过共同的考试，以求得相同的水
准”，那是可能接受的；也是应该接受的。 
 
 



推行国语是当前的最重要的课题，但这决不可能是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如果推行
国语为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那么在单一语文的国度里，岂不是没有教育政策了？ 
 
官方语文是人为的立法而定出的。倘若立意以官方语文为武器而限制其他民族母文
母语教育的发展，马来亚的华人和印人，便会被迫而要求将华文与印文也列为官方
语文！ 
 
小组委员： 黄润岳（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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